
经济建设司

2020年04月30日  星期四 请输入关键字 搜索 返回主站

当前位置：首页>政策发布

关于修订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0〕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厅（局），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机场公司：

　　为进一步完善民航中小机场补贴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民航机场持续协调发展，根据《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财综〔2012〕17号）及有关规定对原《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9号，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20年4月30日

附件：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民航普遍服务，保障民航机场正常运营和持续协调发展，根据民航发展基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是指中央财政从民航发展基金中安排的，对中小型民用机场作为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提供普遍服务

给予的补贴资金。

　　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地区民航机场运营给予支持。

　　第三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范围为年旅客吞吐量在200万人次及以下的民用机场（以下简称机场）。

　　旅客吞吐量是指一个补贴期内完成的旅客吞吐量。

　　本办法所称民用机场是指西藏自治区内民用机场以外的民用运输机场、军民合用机场和保障短途运输的通用机场。

　　本办法所称通用机场是指为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等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

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飞行活动的民用航空器提供起飞、降落等服务的民用机场。

　　第四条 实施期限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期限一致。

　　第五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资金安排应当遵循保障安全、普遍服务、均衡发展、鼓励生产、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六条 民航局负责审核机场相关材料和数据，提供资金测算需要的基础数据，审核机场提出的绩效目标，并提出资金需求测

算方案。

　　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会同民航局审核确定有关机场资金预算金额，明确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切实加强

资金管理。

　　第七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分为固定补贴和变动补贴。固定补贴根据机场所属类别的固定补贴标准确定。变动补贴根据机场所

属类别的变动补贴标准和年旅客吞吐量计算确定。

　　第八条 根据所在地区和旅客吞吐量，机场分为18类。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三类地区：

　　（一）第一类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

　　（二）第二类地区包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吉林、黑龙江、海南。

　　（三）第三类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根据年旅客吞吐量，将生产规模分为六个档次：

　　（一）第一档为年旅客吞吐量150-200万人次（含）的机场。

　　（二）第二档为年旅客吞吐量100-150万人次（含）的机场。

　　（三）第三档为年旅客吞吐量50-100万人次（含）的机场。

　　（四）第四档为年旅客吞吐量30-50万人次（含）的机场。

　　（五）第五档为年旅客吞吐量10-30万人次（含）的机场。

　　（六）第六档为年旅客吞吐量10万人次及以下的机场。

　　第九条 各类机场固定补贴和变动补贴按照以下标准确定。

　　固定补贴标准

　　单位：万元

         　　第一类地区   第二类地区   第三类地区

　　第一档          0             0            0

　　第二档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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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档          150         170          240

　　第四档          260         275          360

　　第五档          300         340          440

　　第六档          390         420          475

　　

　　变动补贴标准

　　单位：元/人次

　          　第一类地区   第二类地区   第三类地区

　　第一档         5.50         6.10         8.50

　　第二档         6.50         7.80         10.00

　　第三档         9.50         11.50        15.00

　　第四档        11.00         13.60        16.50

　　第五档        14.00         18.50        28.00

　　第六档        18.00         24.00        35.00

　　第十条 根据向深度贫困和边疆边境地区机场倾斜、向小机场倾斜、向安全管理倾斜的原则，下列机场的补贴标准按照以下规

定浮动：

　　（一） 特殊区域补贴标准调整。

　　1. 属于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机场的，补贴标准上浮40%。

　　2. 属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云南、广西、新疆等省（自治区）抵边机场的，补贴标准上浮40%。

　　3. 属于距离最近的省会、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面交通实际距离4小时以上地区，且年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以下的机场的，

补贴标准上浮40%。

　　4. 属于辽宁、吉林、黑龙江，除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四地州外的新疆机场以及革命老区机场的，补贴标

准上浮20%。

　　同时符合本项多个条件的机场执行最高上浮政策。

　　（二）属于军民合用机场的，补贴标准上浮20%。

　　（三）属于高原机场的，补贴标准上浮20%；属于高高原机场的，补贴标准上浮30%。

　　（四）属于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或备降航班达到一定量级的运输机场的，补贴标准根据当年保障数量和保障情况上浮5%-20%。

　　（五）对年旅客吞吐量首次超过200万人次的机场，在原有补贴的基础上追加奖励50%；次年旅客吞吐量仍保持200万人次以上

且旅客吞吐量净增长的，按照突破200万人次前补贴的0.3倍予以奖励；第三年旅客吞吐量仍保持200万人次以上且旅客吞吐量净增

长的，按照突破200万人次前的补贴的0.1倍予以奖励。

　　（六）属于第一类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面交通运输较发达地区机场的，补贴按照同类机场标准80%予以

核定。

　　（七）通用机场保障通航短途运输业务达到一定量级的，固定补贴按照同类机场补贴标准50%核定，变动补贴标准按照同类机

场补贴标准执行。

　　同类机场补贴标准是指本办法第九条明确的补贴标准。

　　同时符合本条多项上浮政策的机场，补贴标准上浮比率实行简单叠加。

　　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的机场按照本办法实行的补贴政策与西藏机场补贴政策比较

后，执行最高补贴政策。

　　第十一条 民航局根据本办法确定当年执行特殊补贴标准的机场。

　　第十二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期间为上年7月1日至本年6月30日。补贴期间持续关闭且注销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机场不予补贴；

补贴期间内暂时关闭但未注销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机场，固定补贴按整年核定，变动补贴按实际旅客吞吐量核定；补贴期间投入运营

但运营时间不足12个月的机场，固定补贴按实际运营月核定，变动补贴按实际旅客吞吐量核定。

　　第十三条 运输机场旅客吞吐量以民航局统计机构公布的数据为准。通用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和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的生

产数据以所在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核认定的数据为准。

　　第十四条 每年8月31日前，民航局根据本办法规定的补贴原则、范围、标准和相关数据编制补贴方案，并在民航局政府网站

公示10天。无异议的，编入下一年度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草案。

　　第十五条 属于中央直属机场的，民航局按照财政部关于年度部门预算编制相关规定编入民航局下一年度部门预算草案。

　　属于地方机场的，应当编入地方机场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草案，民航局于每年9月底前将提前下达转移支付预算申请报送财政

部。财政部于每年10月底前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提前下达地方机场转移支付预算。

　　第十六条 民航局如需对提前下达的预计数资金方案进行调剂，应当于下一年度5月中旬前将调剂方案报财政部，财政部于全

国人大批复预算90日内根据确定的调剂方案下达预算。

　　第十七条 中央预算批准后，财政部将对直属机场的补贴随民航局部门预算一并批复；将对地方机场的补贴按照法定时限下达

到有关省级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的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结余结转资金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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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补贴资金专项用于弥补机场提供普遍服务发生的支出，任何单位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一条 机场收到补贴后应当作为企业当期收益处理。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民航局可以对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省级财政部门、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负责对本辖区补贴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挪用民航中小机场补贴。对于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

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民航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民航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修订印发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2012〕119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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